
暑期前往姊妹校修課的採計學分注意事項 

 

經國際處暑期赴姊妹校研修暑期課程的同學，依照本校學則第 19 條之 1 規定：於境外所修習課

程、學分、成績，除需採計為本校課程方能畢業者，其餘課程得不登錄於本校歷年成績單。 

◆ 白話文：如果是畢業所需的課程，需要採計為本校的學分；如果不是，可以不用登錄。 

◆ 採計時所需的文件，以及相關事宜跟主頁所寫的都一樣；而暑期課採計時的常見問題： 

➢ 請同學在系統上填寫時，需依照成績單或修業證明的「課程名稱」、「學分數」和「成績」3

項資訊填寫。 

➢ 有些學校的文件當中，註記得比較模糊，列出幾所學校以往的情況提供參考： 

姊妹校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

牛津大學 
Four Week Advanced English 

and British Culture Programme 
80 Hours 

未註記成績，於系統上

可填「Completed」 

海德堡大學 
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

of German Language and 

Culture 

4 ECTS 
依成績單所載 

京都大學 
Kyoto Summer Program +年度  

3 Credits 依成績單所載 

➢ 實際情況仍以同學們當年度收到的文件為主。 

 

◆ 同學申請時，通常在第一學期剛開學的忙亂時段，懇請同學們備齊所需的文件（最常遺漏的是

臺大的歷年成績單），再繳交給系辦，小官助教用力大感謝～～～ 

https://politics.ntu.edu.tw/?p=23633

